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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厅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化、开放式、综合性”
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4〕2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卫生厅、民政厅、公安厅、财政厅和省残联《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化、开放式、综合性”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四年一月十八日       

　　

　　

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化、开放式、综合性”精神病防治
康复工作的意见
　　(省卫生厅 省民政厅 省公安厅 省财政厅 省残联
　　二○○四年一月五日)
　　按照中国残疾人事业三个五年计划纲要和精神病防治康复实施方案的要求,我省从1991年开始在四平市铁东区、铁西区和延吉市进行“社会化、开放式、综合性”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试点。“九五”期间,扩大到19个县(市、区),覆盖人口756万,共查出精神病人45360人,占辖区人口的6‰。“十五”期间,扩大到39个县(市、区),覆盖人口1912万,共查出精神病人113951人,占辖区人口总数的6‰。其中,精神分裂症35324人,占总人数的31%;脑器质性精神障碍20511人,占总人数的18%;精神发育迟滞41022人,占总人数的36%;酒及药物依赖(吸毒)3874人,占总人数的3.4%;情感性精神病3760人,占总人数的3.3%;癫痫病2279人,占总人数的2%;其他类型7181人,占总人数的6.3%。

　　一、“十五”以来简要工作情况
　　“十五”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卫生、民政、公安、财政部门和残联等各司其职,分工协作,较好地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一是成立精神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健全工作网络。8个市州、39个县(市、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立组织管理网络、技术指导网络和治疗康复系统,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康复工作体系。印发了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流程、任务目标、措施办法及相关部门职责。二是调查摸底,完善基础工作。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卫生、民政等部门和精神病防治医生组成的调查组深入村屯入户摸底调查,完成了精神病人筛查和建档立卡工作。三是培训骨干队伍,提高工作人员素质。采取分级培训等多种形式对精神病防治康复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基层康复员和监护组人员进行培训,全省共举办培训班357期,培训人员12342人次。四是出台文件,加强指导。2002年初,省卫生厅、民政厅、公安厅、残联下发了《吉林省开展“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的安排意见》。同年1月,举办了全省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管理干部及技术人员培训班,推广试点工作经验,使新增县(市、区)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较早进入正常运转轨道。2003年8月在吉林市召开了全省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经验交流会,学习交流经验,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五是深入基层,加强督导检查。在各地自查基础上,2002年和2003年,省检查组先后两次深入20个县(市、区)的38个乡镇(街道)、74个村和40个社区、两个千人以上单位、1个工疗站进行调研和评估,边检查指导,边总结经验,边向当地政府反馈。调研结束后,省政府残工委下发了全省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六是积极协调落实补贴经费。“十五”以来,全省共落实精神病防治康复补贴经费426万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技术指导网络和治疗康复系统作用发挥不够理想。尽管卫生部门很重视,积极配合,但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没有形成必要的工作补偿机制,对专兼职精神病防治医生也缺乏制约和激励机制,影响专兼职医生和监护小组人员发挥作用。

　　(二)现有医疗技术资源中心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卫生部门所属的8所精神病院和民政部门所属的6所社会精神病院,布局和功能不均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由于贫困患者居多,交费困难,部分精神病医院床位使用率低,难以为贫困精神病人减免医疗费用,满足不了精神病患者康复的需要。各医疗机构没有用来支付医生下基层社区入户指导和服务的费用,影响工作积极性,导致监护工作不到位。

　　(三)补贴经费不足。有的地方没有按国家和省要求匹配经费或没有足额落实经费,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三、今后工作建议
　　(一)强化政府行为,进一步加强领导。精神病人是一个特殊的困难群体,不仅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也影响社会的稳定。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发,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督导相关部门做好工作。各级政府精神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会议,总结部署各项工作,切实解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省、市州、县(市、区)、乡镇(街道)要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并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进行管理考核。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确保重症精神病人得到治疗与监护。
　　(二)综合治理,分工负责。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分工,将这项工作作为本部门工作职责之一,积极、主动做好工作,充分运用各类设施、人力及技术等资源为精神病人和残疾人康复事业发展服务。卫生部门要把专兼职精神病防治医生为精神病人服务工作纳入年度岗位责任制同步部署、检查和奖惩,并把农村精神病患者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民政部门除对流浪乞讨的精神病人实施救助外,还要对城市符合低保条件的贫困精神病患者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对农村贫困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庭给予医疗救助和生活补助,并予以重点倾斜。公安部门要认真做好精神病人的管理控制工作,减少对社会的危害。财政部门要及时下拨补贴经费,确保工作任务的完成。残联要积极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
　　(三)多渠道筹集经费,提供资金保障。一是要加大财政经费投入。各级政府要按《全国精神病防治康复“十五”实施方案》的要求,在今明两年,省、市州、县(市、区)、乡镇每年分别按辖区覆盖人口每人匹配不低于0.15元的标准,落实精神病防治康复专项经费,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省和市州的补贴经费,主要用于贫困精神病人的住院和服药补贴,集中分配使用。县(市、区)、乡镇经费主要用于专兼职精神病防治医生和建立农疗(工疗)站补贴、调查摸底、建档立卡、宣传、培训、检查评估等。各级政府要将此项经费作为专项公共财政支出,按各自承担的工作职责安排到位。二是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通过社会募集、慈善救助等渠道,加大对社会精神病院的投入,加强综合医院的精神病科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的精神病防治资源,加强设备更新和人员培训,扩大收治(养)能力。
    (四)明确重点救助对象,加大贫困精神病人的救助力度。全省11万精神病人中40%左右是重症患者,需要住院治疗或经常服药,其中约有20%的贫困精神病人无力承担住院和经常服药的费用。要重点解决好“三无”精神病人、优抚对象中的精神病人和贫困精神病人的康复和救治问题。2004-2005年间,全省共救助2万名重症精神病人免费住院和服药,每年1万名。对此,省与各市州及有关县(市、区)要逐级分解落实,明确目标任务,分年考核验收。
    (五)加强队伍培训,宣传普及康复知识。要坚持逐级培训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对从事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管理人员、监护组成员及家属进行培训,使其掌握工作流程和操作方法及表卡的使用管理,提高专业服务能力。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普及精神病防治康复知识,减少诱发精神病发生的社会、家庭和心理因素,降低复发率,形成理解、关心精神病人,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
    (六)落实康复措施,加强督导检查。通过落实各项治疗康复措施,使贫困精神病人及时得到治疗和监护。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使社区各项康复措施得以落实。要深入基层督导检查,抓好典型,以点带面,推动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扎实开展。特别是要加强对工作滞后、困难较大、问题较多的地方的督导,切实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确保精神病防治工作任务的完成。
